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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      請      資      料
	身心障礙者姓名
	
	身分證

字號
	
	出生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
	障礙

類別
	　
	

	
	
	
	
	
	
	
	等級
	　
	

	
	戶籍地址
	
	電話
	
	簽章
	　
	

	
	申辦人
	
	簽名或

蓋章
	
	與身障者關係 (非本人需附委託書)
	
	申請日期
	　
	

	
	申辦人

連絡地址
	
	電話／

行動電話
	
	

	
	申請輔具項目
	1
	2
	

	
	申請

(事前)
應檢附

文件

1-5項
每案

必附
	□1.申請表，印章                             □2.申請人身心障礙手冊正反面影本。
□3.戶口名簿影本或3個月內戶籍謄本           □4.切結書
□5.身障者本人郵局帳戶存摺影本(局號：           帳號:            )
□6.委託書                                   □7.鑑定醫院三個月內之診斷証明書
□8.低收入戶證明(非低收入戶免附)             □9.評估報告書
□10.特製機車駕照影本                        □11.電信費繳款書影本(申請傳真機)
□12.電腦螢幕主機鍵盤照片(申請特殊電腦輔具)  □13.申請氣墊床/電動床之居家使用切結書
□14.居家無障礙設施/房屋所有權狀影本(非自有房屋者，需附租賃契約書影本、屋主房屋所有權狀影印本及房東同意改善書)及改善計畫書(含圖說、施工前照片及施工經費概算表)各乙份
□15.十八歲以下申請助聽器補助得附在學證明文件 □16.其他
	

	
	身障者

歷史資料
	　
	

	
	附註
	※自95年2月1日起輔具補助申請流程將全面回歸改採「事前申請制」，且須優先媒合使用本縣輔具資源中心之二手輔具，若有合適之二手輔具不願使用堅持新購者，則其所申請之補助額以補助標準表所規定之最高補助額之半價補助之，若審查後不需此項輔具者不予補助，請台端密切注意重大改變，以維自身權益。                                                                                                                                                      ※ 申請本輔助器具之補助，依身心障礙者醫療及輔助器具費用補助辦法、彰化縣身心障礙者輔助器具費用補助審核作業規定辦理。                                                                                                                      ※申請案一律使用本申請表格式且備齊附件，方予受理，並請公所確實審核及核章。                                                                                                                                                              ※為瞭解民眾實際使用輔具狀況，於審核時可進行實際訪視，訪視結果二次未遇將納入審核時之參考依據，另可後續追蹤瞭解輔具覈實使用情形，如有不實將追回已領取之補助費用，以使輔具資源發揮最大效益。                                                       ※照片需以A4紙張浮貼  
	

	　
	鄉鎮市

公所初核
	承辦人:
	科長:
	鄉鎮市長:
	發文日期
	　
	

	
	
	
	
	
	發文文號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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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        核        結        果
	機制

審核

輔具

資源

中心
	1.符合:□媒合二手輔具
       □無合適輔具，需新購輔具-項目：                金額：           元
       □有合適二手輔具不願使用，同意新購但補助減半

2.不符合原因:
	

	
	
	收文日期
	
	輔具審查委員會圖章
	

	
	
	發文日期
	
	
	

	
	縣政府核定
	核定後應檢附文件:                                                                                                                                                                                                        1.本府審核通過之核定函。

2.購買輔具統一發票或收據(購買日期需為自本府發核定函日起一個月內，若申請人附「免用統一發票收據」，需檢附廠商免用統一發票證明或國稅局營業稅核定稅額繳款書影本)
3.輔具及使用輔具中照片
(特製三輪機車需附前照及後照，並顯示牌照號碼；居家無礙設施需附竣工照片)

4.輔具廠商切結書。
5.其他
◎申請特製三輪機車之行照影本，車號：              
	

	
	
	核定給付
	二手輔具
	有合適二手輔具不願使用，本府同意新購但補助減半
	無合適二手輔具，本府准予新購依標準補助
	

	
	
	項目1
	核定輔具
	　
	　
	　
	

	
	
	
	核定金額
	　
	　
	　
	

	
	
	項目2
	核定輔具
	　
	　
	　
	

	
	
	
	核定金額
	　
	　
	　
	

	
	批示
	承辦員
	科長
	副處長
	處長
	

	
	備註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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